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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函
地址：臺北市敦化南路二段69號15樓

田惠萱　(02)27067688

受文者：英屬百慕達商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03月09日

發文字號：群信字第1111110344號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公司經理之「群益全球優先順位高收益債券基金」（下

稱本基金），修訂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部分條文暨公開說明

書相關內容，業經金管會核准在案，敬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暨公開說明書相關內容修訂，業

經金管會111年3月8日金管證投字第1110330628號函核

准。

二、本次修訂事項係配合投信投顧公會110年11月8日中信顧字

第1100052772號函暨金管會110年11月4日金管證投字第

1100364627號函規定辦理，調整本基金中文名稱及修訂證

券投資信託契約第14條高收益債券相關用語，原基金名稱

為「群益全球優先順位高收益債券基金」，現調整為「群

益全球優先順位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」。

三、有關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第14條，尚須依據金管會103

年3月4日金管證投字第1030006568號函規定，應於修正內

容施行前30日公告及通知受益人，據此，第14條第1項之施

行日及本基金更名基準日皆訂為111年5月3日，有關基金更

名相關作業，將於更名基準日前完成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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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公司已上傳公告至投信投顧公會網站（www.sitca.org.

tw）外，另亦於本公司網站（www.capitalfund.com.tw）

最新消息中完成相關公告。

正本：安達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

副本：

30


